
 

 

《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组 

第一次会议 A/WGIHR/1/4 

议程项目 3(b) 2022年 11月 30日 

 

 

 
 

 

工作方法 

背景 

1. 2022 年 5 月，在 WHA75(9)号决定中，卫生大会决定“继续由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

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工作组开展工作，并对其任务授权进行修订，包括酌情并在各区域内

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更换主席团和名称（“《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

组”），以便根据 EB150(3)号决定（2022 年），专门考虑针对《国际卫生条例（2005）》

的拟议修正案，供 2024 年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2. 《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工作组（下称“工作组”）是加强世卫组织防范

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工作组的延续，会员国工作组于 2021 年 5 月通过 WHA74.7

号决议成立，并于 2022 年向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了报告，由此完成了其工作1。 

3. 在结构上，工作组将作为卫生大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运作2。因此，它将审议卫生大会

具体分配给它的事项，即 WHA75(9)号决定中指明的事项，并向卫生大会提出建议。 

4. 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将由工作组自己确定和商定。下文提出了拟议的工作方法供审

议。该方法的依据包括 WHA75(9)号决定的相关规定、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卫

生事件工作组的商定工作方法，以及世卫组织其他政府间进程，包括起草和谈判世卫组

织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的政府间谈判机构（政府间谈判

机构）制定的做法。 

 
1 文件 A75/17。 
2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四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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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工作方法 

目标 

5. 根据 WHA75(9)号决定，工作组将依照《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五十五条，并

考虑到《国际卫生条例（2005）》修正问题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修

正案，供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根据 WHA75(9)号决定中提及的 EB150(3)号决

定，工作组在开展工作时将有一项谅解，即这不会导致重新谈判整个文书。此类修正应

限制范围，并解决具体和明确确定的问题、挑战，包括公平、技术发展或其他发展，或

无法以其他方式有效解决但对支持有效实施和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至关重要

的差距，以及普遍适用这些条例以平等保护世界上所有人民不受疾病国际传播之害。 

报告和时间表 

6. 根据 WHA75(9)号决定，工作组将遵循《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五十五条提出

一套有针对性的修正案，供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7. 此外，将由主席团在秘书处支持下制定一个暂定时间表，供工作组在推进其工作过

程中参考。 

参与和运作方式 

8. 工作组将向世卫组织全体会员国1,2开放，并将以包容的方式开展工作。 

9. 工作组将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业务（为避免任

何疑问，还包括任何分组的活动）。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10. 根据 WHA75(9)号决定，并认识到广泛参与对确保取得成功结果的重要性，工作组

可根据卫生大会的相关议事规则及决议和决定，请下列实体参与其工作：联合国系统各

组织和与世卫组织建立有效关系的其他政府间组织的代表；观察员3；与世卫组织有正式

 
1 就工作组而言，根据首届世界卫生大会于 1948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案文，会员国还应包括准会员。 
2 适当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3 见第 11(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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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代表；非世卫组织会员国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缔约国；

以及工作组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和专家及专家机构。 

11. 在工作组与相关利益攸关方交往的情况下，应适用以下原则。 

(a) 利益攸关方的投入和参与应遵循透明、可预测和相关性原则。 

(b)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相关利益攸关方将出席工作组的公开会议，

但不参与任何决策。 

会议 

12. 工作组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后将应联合主席的请

求，视需要举行会议。 

13. 工作组的会议将酌情以面对面形式（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混合形式或虚

拟形式举行。 

14. 将尽可能精心组织会议，确保来自不同区域的代表有机会平等参加会议。 

分组和闭会期间的工作 

15. 为推进在工作组届会之间的讨论，工作组主席团可请世卫组织秘书处就卫生大会分

配给工作组的事项与会员国1组织闭会期间情况通报会和信息会。 

16. 工作组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数量有限的分组，以推进关于其各项目标的讨论。在决定

设立可能的分组时，应适当考虑避免重复工作。还应努力尽量减少分组的数量，以支持

工作组活动的包容性。主席团将负责协调会议，以确保不同分组的会议和世卫组织其他

相关工作流程的会议不相互重叠。各分组可在闭会期间并按顺序依次开会。 

17. 可能设立的任何分组将对所有会员国1 开放。 

18. 除非工作组另行商定，否则分组的主席将由四位副主席之一担任。 

 
1 适当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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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如设立分组，各分组主席将在每次分组会议结束时口头报告其讨论结果。这些报告

将被记录下来并提供给所有会员国1。如设立分组，分组主席还将在工作组下一次会议之

前提供每次分组会议的书面报告。 

20. 如设立分组，分组可以在闭会期间开会，但只能顺序开会，而不是并行开会。 

21. 如设立分组，为免生任何疑问，以上第 10 和 11 段所述的关于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

的条款适用于分组。 

工作组主席团 

22. 工作组将设立一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两名联合主席和四名副主席），每个

世卫组织区域一名。 

23. 主席团将视需要以面对面形式、混合形式或虚拟形式开会，其中可能包括在工作组

闭会期间开会。 

24. 主席团将与工作组成员密切对话，以促进工作组的工作。在这方面，主席团的职能

将包括： 

(a) 提出工作组的工作方法； 

(b) 起草工作组会议的临时议程； 

(c) 审议在工作组会议之前编写的文件，包括为及时发送工作文件提供便利； 

(d) 协调可能设立的分组之间的工作； 

(e) 定期与政府间谈判机构主席团协调，包括确保会议日程和工作计划的一致性； 

(f) 就前进方向向会员国1提出建议，供其审议；和 

(g) 根据 WHA75(9)号决定，促进以工作组会议的议事记录和讨论情况为基础，编

写工作组的报告，包括提交第七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最后报告。 

 
1 适当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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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每次工作组会议结束时应编写程序性报告。 

26. 为促进理事机构授权的各种相关工作流程之间的协调，主席团可邀请政府间谈判机

构主席团参加工作组会议和（或）主席团会议，讨论待定模式。 

世卫组织秘书处的支持 

27. 世卫组织秘书处将通过以下方式向工作组提供支持： 

(a) 必要时应主席团的请求召集工作组会议； 

(b) 为工作组的讨论提供完整、相关和及时的信息； 

(c) 为工作组履行其任务分配必要的资源；和 

(d) 就预期费用和资金来源提供相关信息。 

 

=      =      = 


